附件1
深圳市民政局关于明确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庭

财产认定和收入评估有关事项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区民政局、大鹏新区统战和社会建设局：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简称低保）申请家庭认定工作，根据《广东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生活状况综合评估办法》（粤民规字〔2025〕5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就我市低保申请家庭财产认定和收入评估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低保申请家庭住房认定标准

低保申请家庭成员名下拥有2套（栋）或以上居住用途不动产的，认定为超过住房标准。
二、低保申请家庭经营性机动车辆认定标准

低保申请家庭成员拥有作为谋生工具的唯一小型经营性机动车辆，且该车辆价值符合以下我市低保财产认定标准的，可视为符合有关财产规定：

（一）关于“谋生工具”的界定
“作为谋生工具”是指该小型经营性机动车辆直接用于家庭成员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是维持家庭基本生计的主要或必要工具。申请家庭需提供交通运输部门核发的营运许可、营运记录等佐证材料，证明该车辆实际用于营运。原则上，车辆每月从事营运的天数应不少于20天（因车辆维修、营运从业人员住院治疗等正当理由导致的合理停运情形除外）。

（二）车辆价值认定标准上限

该“唯一小型经营性机动车辆”价值上限标准，按照申请人提出低保申请时，我市上年度最低生活保障年标准（即上年度低保标准×12）的8倍核定。其价值以其购置发票金额与机动车商业保险单载明的车辆损失保险保险金额两者中的较低者为准。

三、低保申请家庭收入辅助评估

区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可以通过核查低保家庭用水、用电、燃气、通讯、物业管理等日常支出，以及是否存在高收费学校就读（含入托、出国留学）、出国旅游、购买高额保险产品、其他大额支出（金额≥1000元）等情况，对家庭收入状况进行辅助评估。在生活状况综合评估过程中，可要求申请家庭提供相关支出凭据；对明显超出其核对所查明收入的支出，且没有关于来源的合理解释，计入《广东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生活状况综合评估办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五）项“其他应当计入家庭收入的项目”。

四、工作职责

各区（新区）民政部门是执行本通知的主体责任单位，负责组织街道、社区做好政策宣传、申请受理、生活状况综合评估、结果认定及解释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严格把关，既要保障困难家庭的基本生活权益，也要防止利用政策漏洞违规享受低保待遇，确保社会救助资源精准使用。

五、施行时间

本通知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关于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庭财产认定和收入评估有关事项，本文件没有规定的，按照《广东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生活状况综合评估办法》执行。

                                深圳市民政局

                               2026年X月X日



